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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销售分公司包头大

街二期充电施工工程竞争性谈判采购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CT-2B00227-2026)

项目所在地：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赛罕区

一、 招标条件

本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销售分公司包头大街二期充电施工工程已由项目审批／核准／备 案机
关批准，项目资金来源自筹资金：174.11万元，招标人为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内蒙古呼和浩特销售分 
公司。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招标方式为其他。

二、 项目概况和范围

规模：包头大街二期充电施工工程， 详见工程詈清单；

范围：本招标项目划分为1个标段，本次招标为其中的：

包头大街二期充电施工工程

＝、 投标人资格要求：

【1】包头大街二期充电施工工程的投标人资格能力要求： 

（一）资质要求：

(1) 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注册并取得营业执照的独立法人，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提供营业执照）

(2) 具有有效的资质证书：建筑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 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贰级及以上资质及承装
（修、 试）电力设施许可证，许可类别和等级为承装类三级及以上、 承修类三级及以上、 承试类三级及以上，且需
具备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提供资质证明和安全许可证）

(3)其他资格要求：供应商须入围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承包商库成员（注：提供承包商库证明材料）

（二）人员要求

拟投入本项目的项目经理须具备建筑工程专业和机电工程专业贰级及以上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具备有效的安
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且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的项目经理（提供资格证书、 未担任其他在施建设工程项目
承诺书）

（三）业绩要求

近三年 (2023年1月1日－至公告发出之日）承担并完成过类似业绩项目。（提供合同关键页，以签订日期为准。）

（四）财务要求：

(1)具有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提供银行资信证明或经审计的财务报告或承诺书）。

(2)未被责令停产停业、 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 暂扣或者吊销执照的；未进入清算程序，或未被宣告破产，或其
他未丧失履约能力的清形；（提供承诺书）

（五）商业信誉：

(1) 供应商未被
“

国家企业信用信息么可气系统
”

网站（业心勾这均型立1)列入严重违法失信企业名单。（评委
现场查询）

(2)供应商未被最高人民法院在
“

信用中国
＇

网站(www.creditchina.g纽立1)列入经营活动异常名单（评委现
场查询）。

(3) 供应商承诺近三年内供应商、 法定代表人或者负责人无行贿犯罪记录，以中国裁判文书网
(https://wenshu.cou rt.gov.n)的查询结果为准。（评委现场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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